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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城市“小切口”
构筑群众“大幸福”
——代表聚焦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言献策

改善居住环境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法治日报》记者 蒲晓磊
刘洁

□《法制与新闻》记者 王泽
宇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高质量
推进城市更新，稳步实施城镇老旧
小区、城中村等改造。

过去一年来，多名全国人大代
表围绕老旧小区改造、强化物业监
管、市政公共设施养护经费提升等
开展调研。现在，来北京参加十四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他们，把基
层群众的声音带到了人民大会堂。

近日，代表们向《法治日报》记
者讲述了他们在基层调研时发现
的问题，也提出了高质量推进城市
更新的建议，通过关注城市“小切
口”，推动构筑群众“大幸福”，为城
市高质量发展绘就新的温暖民生
底色。

加强老旧小区改造统筹管理

“这条路前两天不是挖开刚填
上，怎么又挖开了？”

“不是之前说这片区域规划有
健身器材吗？咋没有了？”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城市宜
居品质、回应群众关切的重大民生
工程。在基层调研中，全国人大代
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四级高级警长杨蓉发现，不少老旧
小区改造过程中依然存在“多头管
理、重复开挖、反复扰民”问题，严
重制约了改造成效，影响了群众满
意度。

“我在某社区调研时，有不少
群众反映，市政刚铺好的路，就因
为自来水管网没有处理好，路又重
新被挖开。”杨蓉坦言。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
题？杨蓉在一番调研和思考后认
为，可以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
面进行全过程监管。

事前，可以由省级或市级政府
牵头，成立老旧小区综合改造高级
别统筹专班，成员单位涵盖住建、
发改、财政、市政、通信、水电气热
等主管部门及管线运营单位。由
专班制定统一的年度或阶段性综
合改造计划，强制整合各类改造项
目、资金与标准，确保所有需改造
的项目被“打包”成一个系统性工
程，实现“一个设计方案、一次进场
施工、一次全面完成”。同时，方案
须经小区业主委员会或社区居委
会组织居民讨论并获正式确认，确
保改造真正回应居民核心关切，并
将此确认作为项目立项和预算批
复的必要前提。

在改造过程中，由统筹专班指
定或通过招标确定一个负总责的
实施主体，由其统一协调各专业单
位，对隐蔽工程、管网敷设、路面恢

复等关键环节，实施由施工、监理、
相关专业单位、社区（居民代表）四
方现场联合验收并影像存档制度，
压实过程责任，确保质量可控、过
程可溯。

在事后形成闭环管理，验收与
审计工作严格比对经居民确认的
综合改造方案，建立“质量与统筹
绩效”双倒查机制等，真正推动老
旧小区改造从“碎片化”向“系统
化”升级。

“以高级别的行政统筹打破部
门壁垒、以强制性的联合设计整合
改造内容、以一体化的协同施工确
保一次到位、以穿透式的闭环监管
保障长期成效的方式，才能真正将
好事办好，切实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与居民生活品质。”杨蓉说。

完善制度强化物业服务监管

“一个小区只是一座城市的角
落，但众多小区的形象，就是一座
城市的名片。”全国人大代表、山西
省大同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王雅
丽说。

作为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王
雅丽在多地调研时发现，三、四线
城市物业管理领域矛盾已成为突
出民生痛点——有的小区因物业
长期不作为、业主维权困难，陷入

“服务缺位—欠费对抗—物业撤
离”的恶性循环，最终出现垃圾堆
积等失管乱象；有的小区物业在长
期不作为后竟连夜撤离，留下消防
设施无人维护、消防栓无法使用等
隐患，导致居民面临安全与基本生
活问题。

“导致这些问题的核心原因在
于前期物业准入失控、过程监管薄
弱、失管托底缺失，现行政策执行
不到位、刚性约束不足。”王雅丽
说。

到底应该由谁来监管物业？
又该如何监管？

结合调研实际，王雅丽有针对
性地提出建议：“在前期要规范物
业选聘，严格招投标与备案管理，
健全全国统一信用评价，实行守信
激励、失信约束，才能真正压实开
发企业相关责任。”

王雅丽认为，应强化过程服务
与收费监管，统一服务标准与收费
规则，健全投诉闭环处置，推行收
支与公共收益阳光公示，保障业主
知情权。同时，完善应急托底机
制，建立小区应急服务响应，规范
物业交接流程，优化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应急使用，保障居住安全与基
本秩序。在政府层面，压实四
级联动监管，将物业管理纳
入基层治理，开展行业
督导整治，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

“物业

管理是基层治理的‘最
后一公里’，事关千家
万户切身利益。我们期
待完善制度、强化执行，
推动行业提质增效，真正
不 断 提 升 居 民 居 住 幸 福
感。”王雅丽表示。

增加市政公共设施养护经费

市政设施是保障城市安全运
行、提升民生福祉、促进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
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道路
排水保障二所党总支书记、副所
长、水道三组组长王润梅从市政一
线走来，心中牵挂着脚下的管网与
城市的发展。

“近十年间，城市道路、管网等
设施规模成倍增长，但养护预算未
能同步增加，导致大量新建成的设
施无法被及时接管，投资效益无法
充分发挥。”王润梅表示，因经费缺
口巨大，养护工作只能疲于应付各
类突发状况，“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无法实施科学有效的预防性
养护。这不仅导致设施完好率持
续下降、市民投诉增多，更因小病
拖成大患，增加了未来大修或翻建
的成本，埋下安全隐患。

市政设施管养是典型的公共
产品，保障其足够、稳定投入是政
府的基本责任。王润梅建议，加强
顶层设计，可以从国家层面研究并
推动建立城市市政设施养护经费
的长效保障机制，明确将市政设施
维护资金纳入地方政府公共财政
预算支出范围。对于地方而言，
可根据实际拥有的市政设施数
量、类型及损耗程度，科学核定
年度养护经费预算，确保资金
足额保障，逐步补齐历史欠
账。

“只有‘养好’市政设
施，才能有力推进城市更
新，推动城市成为人民
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
间。”王润梅说。

摘自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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